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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对未依法取得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或未按乡村建设规划许可

证建设，逾期不改正的拆除

是否执行

1、行政机关负责人
批准；
2、告知强制执行的
现由、依据、方式及
时间。

催告履行义务：1、履

行义务的期限、方式；

2、当事人享有的陈述

权和申辩权。

办 结

对未依法取得乡村建设

规划许可证或未按乡村

建设规划许可证建设，逾

期不改正的拆除的决定。
履行义务催告

听取当事人陈述和申辩

再 催 告

作出强制执行决定

送 达

依法强制执行

是

否

乡（镇）政府做出行政决定

承办机构：规划建设办公室

服务电话：0355-3570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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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对在电力设施保护区内修建的建筑物、构筑物或者种植植物、

堆放物品的强制拆除、砍伐或者清除

是否执行

1、行政机关负责人
批准；
2、告知强制执行的
现由、依据、方式及
时间。

催告履行义务：1、履

行义务的期限、方式；

2、当事人享有的陈述

权和申辩权。

办 结

履行义务催告

听取当事人陈述和申辩

再 催 告

作出强制执行决定

送 达

依法强制执行

是

否

乡（镇）政府做出行政决定

承办机构：经济发展办公室（请示、
实施强制、告知）
政府负责人（决定）
服务电话：0355-3570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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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非法种植毒品原植物处置

紧急情况

情况复杂的

实施行政强制措施

法定情形

作出强制措

施决定（3日）

交付决定书、通知书
进入行政复议

或诉讼程序

当场实施行政
强制措施

法定情形：非法种
植毒品原植物

请示

不予强制

拟定事件说明

（24 小时内）

事后报负责人批

准（24 小时内）

批准

检测、检验、检疫或技术鉴

定（时间不计入期间）

特别程序

结果反馈

延长

强制措施

书面告知

当事人

作出处理

决定（3日）

逾期未作出处理决定的

没收、销毁

书面告知当事人（1日）

结 案

移送

司法机关

承办机构：社会事务办公室（请

示、实施强制、告知）、政府负责
人（决定）

服务电话：0355-3570010

一般情况

请示未批准，违法情形显著

轻微或无明显社会危害

解除行政

强制措施

退还财物或

给予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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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防汛遇到阻拦和拖延时组织强制实施

紧急情况

实施行政强制措施

法定情形

作出强制措

施决定（1日）

交付决定书、通知书
进入行政复议

或诉讼程序

当场实施行政
强制措施

法定情形：防汛遇
到阻拦和拖延

请示

不予强制

拟定事件说明

（24 小时内）

事后报负责人批

准（24 小时内）

批准

延长

强制措施

书面告知

当事人

作出处理

决定（1日）

逾期未作出处理决定的

书面告知当事人（1日）

结 案

移送

司法机关

承办机构：农村综合服务中心
（请示、实施强制、告知）、
政府负责人（决定）
服务电话：0355-3570010

一般情况

请示未批准，违法情形显著

轻微或无明显社会危害

解除行政

强制措施

退还财物或

给予补偿

情况复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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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组织开展动物疫病强制免疫

紧急情况

情况复杂的

实施行政强制措施

法定情形

作出强制措

施决定（3日）

交付决定书、通知书
进入行政复议

或诉讼程序

当场实施行政
强制措施

法定情形：不履行
动物免疫

请示

不予强制

拟定事件说明

（24 小时内）

事后报负责人批

准（24 小时内）

批准

检测、检验、检疫或技术鉴

定（时间不计入期间）

特别程序

结果反馈

延长

强制措施

书面告知

当事人

作出处理

决定（3日）

逾期未作出处理决定的

没收、销毁

书面告知当事人（1日）

结 案

移送

司法机关

一般情况

请示未批准，违法情形显著

轻微或无明显社会危害

解除行政

强制措施

退还财物或

给予补偿

承办机构：农村综合服务中心（请
示、实施强制、告知）、政府负责
人（决定）
服务电话：0355-3570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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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地质灾害险情情况紧急的强行组织避灾疏散

紧急情况

实施行政强制措施

法定情形

作出强制措

施决定（1日）

交付决定书、通知书
进入行政复议

或诉讼程序

当场实施行政
强制措施

法定情形：发生地

质灾害

请示

不予强制

拟定事件说明

（24 小时内）

事后报负责人批

准（24 小时内）

批准

延长

强制措施

书面告知

当事人

作出处理

决定（1日）

逾期未作出处理决定的

书面告知当事人（1日）

结 案

移送

司法机关

承办机构：综合行政执法办公
室（请示、实施强制、告知）、
政府负责人（决定）
服务电话：0355-3570010

一般情况

请示未批准，违法情形显著

轻微或无明显社会危害

解除行政

强制措施

退还财物或

给予补偿

情况复杂的


